
壹、案情簡介（本案內容已經過改編）

50多歲男性病人，某日清晨因突發劇烈胸痛被緊急送醫，診斷為急性A型主動

脈剝離（Type A aortic dissection），合併左下肢灌流不良。病情危急，立即進行班

特式手術（Bentall procedure）並接上葉克膜維生系統（ECMO）以維持生命。手術

雖成功完成，但術後併發嚴重出血與心包膜填塞，醫療團隊於曾進行兩次床邊血腫

清除。後續，病人又因左腿腔室症候群接受筋膜切開與清創手術，病情變化迅速，

家屬幾乎無法反應過來。 

由於腎功能快速惡化，病人出現少尿、高血鉀及代謝性酸中毒，醫療團隊於入

院6日後啟動連續性靜脈-靜脈血液濾過（CVVH）。然病況未見起色，意識狀況急

遽惡化，持續處於深度昏迷（E1M1VE）。腦部影像檢查顯示廣泛缺氧性腦傷及嚴

重腦水腫，右半腦受損尤為明顯。經神經科會診後，評估病人為瀕臨腦死狀態。病

人育有1子1女，分別為就讀小學中低年級。平時身體狀況良好，是家中經濟與情感

支柱，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病人太太及父母親情緒激動，無法接受，目前仍處於

極度哀慟與否認階段，對於是否繼續維生治療或考慮後續醫療決策，尚未能做出明

確回應。醫療團隊在維持基本生命支持的同時，也希望能協助家屬理解醫療現況並

做出決策。 

貳、倫理法律問題諮詢

一、 面對病人已進入瀕臨腦死之狀態，如何協助家屬理解病情、預後並參與醫療決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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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家屬難以接受事實且無法即時做出決定時，醫療團隊應如何平衡病人最大利

益與家屬情感支持？ 

參、照會意見（張炳勛委員回覆） 

一、 依個案描述及病歷紀錄，病人目前意識嚴重受損，評估為瀕臨腦死狀態，預後

極差。即使勉強維持生命，也可能長期依賴呼吸器、成為植物人，持續進行此

類治療恐已不符病人最大利益，亦可能形成無效醫療。考量醫療資源的合理使

用與分配公平性，建議醫療團隊應與家屬充分溝通，明確說明病情與預後，並

在表達理解與支持的同時，於醫囑中指定撤除ECMO的時間點（建議可給予約

一週準備期），協助家屬逐步面對現實並參與決策。 

二、 在說明病情進展已達臨終階段後，醫療團隊應調整溝通重點，聚焦於如何提供

病人症狀緩解與善終照護。此時醫療團隊會盡量給予緩解症狀之治療，請家屬

充分陪伴、完成道愛道別，聯繫親友，開始準備後事等，不要再做任何關於數

值、治療選項等等說明。唯值班團隊可能對患者之家庭關係不甚了解，需有詳

細之交班說明較不易有誤會或糾紛。 

三、 醫療團隊應主動開啟與死亡相關的溝通議題，使用明確、溫和而具支持性的語

言，引導家屬進入生命末期的預備階段。這是重症照護中不可迴避的重要任

務，透過提前討論，能減少死亡發生時的慌亂與情緒衝擊，並協助家屬建立對

病情的真實認知。相關討論議題可包含：是否施行心肺復甦術（DNR）、是否

繼續維生治療、期望的善終地點、是否考慮器官捐贈等。 

四、 整體溝通歷程建議依循以下步驟： 

1. 整體溝通歷程建議依循以下步驟： 

2. 釐清病人與家屬對病情的理解與認知； 

3. 適時給予同理與情緒支持； 

4. 謹慎地導入死亡與善終相關議題； 

5. 提出緩和醫療作為重要照護選項之一。 

同時可結合倫理諮詢、個案管理、社工或宗教師資源，讓家屬獲得更完整的

支持與協助，逐步推動醫療決策的共識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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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壞消息的傳遞過程中，醫療團隊需高度覺察病人與家屬言語中的訊息背後可

能是情緒反應而非純粹資訊需求。例如家屬可能提出預後或治療方式的問題，

其實是表達否認、悲傷或尋求安慰。此時，跨領域團隊的合作價值尤為重要，

有助於在會談中共同承接與處理家屬情緒。若急於進入下一個醫療議題，反而

可能阻礙良好溝通。建議醫療人員可使用支持性語言表達理解與同理，例如：

「我知道這對你們而言並不容易」、「我們理解你們的不甘與憤怒」、「能多

跟我們談談您的感受嗎？」、「這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氣」。除了語言，適時的

沉默、遞張面紙、輕拍肩膀等非語言支持，也能協助家屬感受到被陪伴與理

解。 

六、 在家屬尚處於否認與哀傷的初期階段，無法即時做出醫療決策時，醫療團隊的

角色應聚焦於建立信任關係與情緒支持，在穩定關係基礎上逐步導入後續醫療

選擇的討論。可安排階段性家庭會議，設定討論目標，並明確指出目前的處置

為「維持時間、等待家屬準備」，而非無期限延長維生治療。此舉能避免家屬

感受到被迫同意，同時保障病人利益不被忽視。 

肆、後續追蹤 

照會安寧團隊提供協助，並與家屬進行會談。由病人太太簽署DNR同意書，並

於三天後移除ECMO。隨後病人心跳停止，宣告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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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案例之照會意見為新竹臺大分院於2021年提供，本次發刊內容有重新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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